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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王文君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43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b8639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431130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報名簡章1份 (40212803_1143113064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於114年12月13日

辦理「跨域連結，共築安全：未成年無照駕駛防制研討

會」一案，請鼓勵貴校人員踴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114年11月10日114

靖娟北總字第1140000488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會長期投入兒少安全議題，近年服務未成年無照駕駛兒

少與其家庭之過程中，觀察到未成年無照駕駛除涉及交通

安全風險外，更與兒少法治素養、家庭支持系統及 社會安

全網資源等多重議題息息相關，亟需社會各界共同關注與

因應。本次受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之「跨域連結，共築安

全：未成年無照駕駛防制研討會」，旨在探討未成年無照

駕駛兒少之各項需求，及未成年無照駕駛網絡協作面臨之

困境，期凝聚社會共識並促進實務合作，以降低未成年無

照駕駛之發生。

三、本研討會以「該會未成年無照駕駛方案之執行經驗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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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」、「未成年無照駕駛兒少之需求」、「未成年無照駕

駛之跨域協作」三大主題，邀請專家學者、實務工作者及

政府部門，分享研究與服務經驗，期透過此次對話，讓未

成年無照駕駛不再只是懲罰的議題，而能轉化為兒少安全

成長的契機，研討會內容請見附件簡章。

四、檢附「114年未成年無照駕駛防制研討會」報名簡章1份，

請鼓勵所屬教師、輔導人員、學務人員、校安人員等相關

人員踴躍參加。

五、報名時間及方式：即日起至114年12月5日（五）止，請逕

至Google表單（https://forms.gle/GtqqqUD1KrnncfZG6）

完成報名程序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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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8801  
主旨：函轉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於114年12月13日辦理「跨域連結，共築安  
全：未成年無照駕駛防制研討會」一案，請鼓勵貴校人員踴躍參與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長安國小 長安國小各組室 生教組長 林志謙 送陳/會 114/11/13 16:58:22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係靖娟基金會辦理研習一案。     
二、公告至校網及Doc研習資料夾。     
三、文陳閱後存參。   

2.長安國小 長安國小各組室 學務主任 李金玉 送陳/會 114/11/13 17:37:59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係靖娟基金會辦理研習一案。     
二、公告至校網及Doc研習資料夾。     
三、文陳閱後存參。   

3.長安國小 長安國小各組室 校長 嚴淑珠 決行 114/11/13 18:22:36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係靖娟基金會辦理研習一案。     
二、公告至校網及Doc研習資料夾。     
三、文陳閱後存參。     
如擬   


